
樂迦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評估聘任會計師之獨立性及適任性檢核報告 

一、評估日期：111.12.02 
二、依本公司「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 36.5 點規定辦理 
三、依中華民國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公報第十號「正直、公正客觀及獨立性」

第八條至第十二條檢核。 
四、受任會計師事務所：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五、會計師基本資料： 
會計師姓名(一) 徐明釧 
主要學經歷 學歷及專業資格：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經管所 EMBA 
‧靜宜大學會計系 
專業經歷： 
‧普華永道(PwC 審計服務及台資企業服務窗口 
‧資誠會計師事務所外部訓練課程及資誠教育文化基金 
 會內部教育訓練專業講師 
‧年度傑出貢獻專業講師 
‧受邀擔任許多集團企業專業講師 
 （東元電機、安心食品、伍豐科技等） 
‧受邀擔任大陸專業講師（江蘇鎮江招商局） 

會計師姓名(二) 支秉鈞 
主要學經歷 學歷及專業資格： 

‧台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高階管理碩士 EMBA 
‧成功大學會計系 
專業經歷： 
‧台灣省會計師公會會計審計委員會成員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證券暨期貨 
  市場發展基金會等講師 
‧中華民國發行公信會審核委員 
‧中華民國股權投資協會監事 

六、會計師獨立性評估，如下表： 

項目 具體指標 評量標準 
是否具獨立性 
會計師 

(一) 
會計師 

(二) 
1 會計師與本公司無直接或重大間接 是否無利害關 是 是 



項目 具體指標 評量標準 
是否具獨立性 
會計師 

(一) 
會計師 

(二) 
財務利害關係。 係人。 

2 
會計師與本公司無任何不適當利害

關係。 
是否無不適當

利害關係。 
是 是 

3 
執業前兩年內服務機構之財務報表，

不得查核簽證。 
是否無違規。 是 是 

4 
會計師本人名義不得為他人使用。

(聲明書) 
是否無讓他人

使用。 
是 是 

5 
會計師及所有審計服務小組成員，不

得握有本公司之股份。 
是否無持有。 是 是 

6 不得與本公司有金錢借貸之情事。 是否無。 是 是 

7 
不得與本公司有共同投資或分享利

益之關係。 
是否無。 是 是 

8 
不得兼任本公司之經常工作，支領固

定薪酬。 
是否無。 是 是 

9 不得收取任何與業務有關之佣金。 是否無。 是 是 

10 
主副簽證會計師任期是否連續超過

七年。 
是否無超過。 是 是 

11 會計師與本公司無密切之商業關係。 是否無。 是 是 
12 會計師與本公司無潛在之僱佣關係。 是否無。 是 是 

13 
會計師與本公司無查核案件有關之

或有公費。 
是否無。 是 是 

14 會計師與本公司無融資或保證行為。 是否無。 是 是 

15 
審計服務小組成員目前或最近兩年

內無擔任本公司之董監事、經理人或

對審計案件有重大影響之職務。 
是否無。 是 是 

16 
會計師所提供之非審計服務無直接

影響審計案件之重要項目。 
是否無。 是 是 

17 
無宣傳或仲介本公司所發行之股票

或其他證券。 
是否無。 是 是 

18 
無代表本公司與第三者法律案件或

其他爭議事項之辯護。 
是否無。 是 是 

19 
與本公司之董監事、經理人或對審計

案件有重大影響職務之人員無親屬

關係。 
是否無。 是 是 

20 無卸任一年以內之共同執業會計師 是否無。 是 是 



項目 具體指標 評量標準 
是否具獨立性 
會計師 

(一) 
會計師 

(二) 
擔任本公司董監事、經理人或對審計

案件有重大影響之職務。 

21 
無收受本公司或董監事、經理人或主

要股東價值重大之禮物餽贈或特別

優惠。 
是否無。 是 是 

22 本公司無威脅提起法律訴訟。 是否無。 是 是 

23 
本公司無威脅撤銷非審計案件之委

任，強迫事務所接受某特定交易事項

選擇不當之會計處理政策。 
是否無。 是 是 

24 
本公司無威脅解除審計案件之委任

或續任。 
是否無。 是 是 

25 
本公司無為降低公費，對會計師施加

壓力，使其不當的減少應執行之查核

工作。 
是否無。 是 是 

26 
本公司無以專家姿態壓迫查核人員

接受某爭議事項之專業判斷。 
是否無。 是 是 

 
六、會計師適任性評估，如下表： 

項目 具體指標 評量標準 
是否具適任性 
會計師 

(一) 
會計師 

(二) 

1 
第二季正式之財報於該季結束  45 
日內完成或年度財報於年度結束四

個月內完成。(正式財報) 

是否及時提供

中英文財務簽

證報告。 
是 是 

2 
第二季及年度報表查核及編制之準

確性(不含公司資料變更)。(四大表) 

所出具之簽證

財務報告符合

最新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會

計準則公報及

主管機關相關

函令規定。 

是 是 

3 
會計師完成公司第二季季報帳務查

核時間及完成初稿。 
季 報 表 核 閱 
45 日內。 

是 是 

4 
會計師完成公司年度帳務查核時間

及完成初稿。 
年度結束後報

表查核 90 日。 
是 是 



5 
會計師是否與公司管理人員(內部稽

核人員等)互動頻繁並留下紀錄。 
是否互動頻繁

並順利配合。 
是 是 

6 
會計師是否在查核規劃暨出具查核

意見前與審計委員會有適當的互動

並留下紀錄。 

是否進行關鍵

查核事項及查

核 完 成 之 溝

通。 

是 是 

7 
會計師是否對於公司制度及內控查

核提出積極建議並留下紀錄。 

是否與內部稽

核人員及相關

單位溝通發現

結果及建議。 

是 是 

8 
年度稅報及申報書於次年度 5 月底

前完成。 

是否及時提供

稅務簽證報告

及申報書。 
是 是 

9 提供公司稅務諮詢 
提供公司辦理

稅務規劃之相

關諮詢。 
是 是 

10 提供稅簽問題解決 

協助公司回覆

稅務主管機關

詢問之稅務事

宜。 

是 是 

11 
定期主動向公司更新稅務及證管法

令及更新修訂 IFRS 會計準則。 

提供適合課程

訓 練 ， 包 括

IFRS 新適用

之公報。 

是 是 

12 審計服務小組成員之人員穩定性。 
查核團隊成員

是否無異動頻

繁。 
是 是 

13 對所詢問題之溝通與回覆 
是否迅速回應

問題 
是 是 

14 協助與主管機關間之溝通與協調。 

是否及時且適

當回覆主管機

關 所 詢 之 問

題。 

是 是 

七、評估結果：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徐明釧會計師及支秉鈞會計師均符合本公司獨立性

及適任性之評估標準，足堪擔任本公司簽證會計師。 


